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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版】

法務部舉辦101年個人資料保護法研習會

陳政次提示加強執行法令宣導及教育訓練

以期落實個資法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

　陳政務次長首先提到個資法除公務

機關仍全體適用外，非公務機關原則

上擴大適用於所有自然人、法人或其

他團體；而個資法適用客體亦不限於

電腦處理，擴大保護範圍至紙本部

分；另增修告知義務、外洩通知及拒

絕行銷等行為規範；且調整民事、刑

事及行政責任內涵，以健全個人資料

之保護。

　次長並提醒各公務機關除本身亦有

個資法適用外，若有監督管理目的事

業之情形時，尚應注意個資法賦予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故請各機關

加強執行個資法宣導及教育訓練，並

指導所監管行業遵守個資法規定，以

期全面落實個資法「避免人格權受侵

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之

立法目的，希望各機關同仁都能成為

宣導個資法的尖兵。

　本次研習會分上午場由法律事務司

副司長鍾瑞蘭針對各機關法制同仁講

授；下午場由法律事務司科長李世德

針對各機關非法制同仁講授，進行個

人資料保護法簡介、公務機關共同推

動相關事項及個資法案例研討，詳細

解說，讓與會學員針對「個資法保護

客體」、「個資法適用主體」、「當

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及利用」、「違反個資法

之責任」、「強化行政監督」及「團

體訴訟」等議題，有更深一層的認

識。研習會過程並開放學員提問，獲

得大家熱烈迴響。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第

54條規定（個資法施行前間接蒐集個
人資料於一年內履行告知義務）外，

其餘條文於101年10月1日施行。
　法務部為使各部會暨所屬機關能充

分瞭解個資法之意涵，以及應共同推

動個資法相關事項，並使參加學員於

推動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業務時，均能

嫻熟法令，獲得人民的信賴，特於26
日舉辦全天「101年個人資料保護法
研習會」，法務部政務次長陳守煌蒞

會致詞。

　【法務部】現行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自84年8月起施行迄今已17
年，新修正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
個資法)已於99年5月26日公布，此後
法務部積極辦理個資法施行準備事

宜，包含完成修訂個資法施行細則等

法制作業。由於個資法部分條文，各

界陸續提出關切性意見，法務部提出

個資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予行政院審

查通過，101年9月6日已函送立法院
審議，故行政院依個資法第56條第1
項規定，指定個資法除第6條（特種


